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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安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光伟、赵通阳、安增强、牛贺道、杨培仁、贾文俊、邰肇悦、李甜甜、侯晓

辉、丁玉、付海水、皇甫伟、刘杰、李彬、吴彦峰、李中晖、张晓林、李敏、杨敏敏、杜辉、李柄邑、

王鹏、宋文超、刘智慧、闫洒洒、高翔、苏航、郭涌、韦倩、孟博霞、张白鸽、任帆、肖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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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系综合治理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水系河道治理、坑塘治理、水系连通、水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等综合治理的内容

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水系综合治理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标准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 55014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JTG C30  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SL 4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 265  水闸设计规范 

SL 723  治涝标准 

TB 10017  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村水系 

位于农村地区的河流（沟）、坑塘等水体组成的水网系统。 

 

水生态修复 

依据生态学原理，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将受损的水生态系统恢复到良性可持续状态。 

 

生态护岸 

在传统护岸技术基础上，利用活体植物和天然材料作为护岸材料，既满足岸坡防护要求，又能为生

物提供良好栖息地条件、改善自然景观的护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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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设计应以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流域防洪规划、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乡村建设规划等相关规划为依据。 

设计应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成因，合理确定工程建设任务和总体设计方

案。 

工程应进行系统治理，统筹协调防洪、除涝、供水、灌溉、养殖、生态、景观等功能需求，并优

先保障防洪、除涝安全。 

设计应统筹流域规划和保护对象重要性，合理确定工程防洪除涝标准，并符合 GB 50201、SL 723

的相关规定。 

应根据河流自然特征和人口聚居情况，分河段提出针对性治理措施。山丘区河段应注重岸坡防护，

平原区河段应关注河道疏浚，村镇段河道应关注滨水建筑物安全。 

工程布置应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不占或少占耕地。 

滨水空间设有活动场地的区域，应设置防护设施，并符合 GB 55014的相关规定。 

水利、生态环境和景观设施的配置标准应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行业管理水平相适应。 

5 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 

现状调查 

5.1.1 现状调查范围应不小于项目区水系流域范围或涉及相关县的行政区划范围。 

5.1.2 现状调查应采取资料收集和现场查勘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已有资料，资料缺乏时可采用卫

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取样检测、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补充调查。 

5.1.3 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理位置、水文气象、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概况； 

b) 行政区划、乡镇人口、土地利用、乡村经济、特色产业等社会经济内容； 

c) 项目区的闸坝、道路、桥梁、管线、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分布情况； 

d) 流域水系、水文情势、洪涝灾害、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水文水资源情况； 

e) 水质、污染源、水土流失、生态水量、生物等水生态环境状况； 

f) 地方历史、水文化、民俗文化、文物古迹、旅游设施等人文景观内容。 

问题分析 

5.2.1 防洪除涝应分析水系防洪除涝能力、水工建筑物完好状况、交叉建筑物阻水情况等内容，提出

主要问题及成因。 

5.2.2 水系连通应分析水系结构演变、河道梗阻情况、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内容，提出连通需求及面

临的主要问题。 

5.2.3 水生态环境应分析生态岸线、生态水量、水质类别、污染负荷、生物状况等内容，提出主要问

题及成因。 

5.2.4 人文景观应分析自然人文景观资源分布、已有景观设施品质等内容，提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6 水文水力计算 

设计洪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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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设计洪水计算应测算流域面积、河道长度以及河道比降等流域特征参数，并绘制流域水系图。 

6.1.2 设计洪水计算所依据的水文资料及水文系列应具有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资料系列的一致

性处理应符合 SL 44的相关规定。 

6.1.3 当工程所在流域具有 30 年以上实测和插补延长的流量资料或雨量资料时，应采用流量频率分

析法或由设计暴雨推算设计洪水，并符合 SL 44的相关规定。 

6.1.4 当工程所在流域内流量和暴雨资料均短缺时，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和参数应选用下列方法： 

a) 对于流域面积大于或等于 200 km
2
的山丘区河道，采用淮上法综合单位线计算设计洪水；对于

流域面积小于 200 km
2
的山丘区河道，采用推理公式法计算设计洪水。计算方法、暴雨参数分

别参见《河南省中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图集》《河南省暴雨参数图集》中的内容； 

b) 对于平原区河道，采用排涝模数法计算设计洪水，计算方法、暴雨参数分别参见《河南省水利

工程水文计算常用图》《河南省暴雨参数图集》中的内容。 

6.1.5 设计断面上游有调蓄作用较大的水库或水库对下游有防洪任务时，应分析设计断面以上设计洪

水的地区组成。 

6.1.6 设计洪水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宜选用下列方法： 

a) 与地区洪峰模数对比分析； 

b) 与已建或已批复工程的设计洪水成果对比分析； 

c) 与历史洪水调查成果对比分析。 

6.1.7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计算宜选用下列方法： 

a) 采用本流域或邻近地区水文站同期设计洪水，按水文比拟法移置； 

b) 根据本流域或邻近地区雨量站同期降雨资料，采用径流系数法或经验公式法推求。 

河道水力计算 

6.2.1 设计应分别计算河道治理前后的水面线，计算成果宜与实测或调查的水面线进行比较验证。 

6.2.2 河道应根据几何与水力要素特征划分河段，进行水力计算。 

6.2.3 计算断面位置宜选择在河流支流汇入的上下游、水文站点、水库节点和省市县界处。 

6.2.4 计算断面间距宜取 1倍～4倍河槽宽度，水力要素、河道特性变化急剧的河段宜加密断面。 

6.2.5 起始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宜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a) 在项目区附近的水文站点时，根据实测资料率定水位流量关系； 

b) 在项目区附近的堰坝、水闸上下游时，根据实测资料率定水位流量关系，或通过堰流公式推算

水位流量关系； 

c) 在河槽稳定的顺直河段时，采用曼宁公式推算水位流量关系； 

d) 位于计算河段末端且受湖库、主河道回水影响时，断面设计水位采用相应频率洪水回水位。 

6.2.6 水面线计算方法与参数宜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a) 采用恒定非均匀流公式； 

b) 急流河段由上游向下游推算，缓流河段由下游向上游推算； 

c) 河道糙率通过实测水位流量关系进行率定，无实测资料时根据河床粗糙程度查阅工程手册选

定； 

d) 闸、堰、桥梁等交叉建筑物处考虑水头损失。 

6.2.7 对可能引起河道冲淤变化的建（构）筑物，应进行冲淤分析计算。 

建筑物水力计算 

6.3.1 水闸的闸孔宽度、消能防冲等水力计算应符合 SL 265 的相关规定。 

6.3.2 桥梁的冲刷和壅水计算应符合 JTG C30、TB 10017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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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泵站的特征水位、特征扬程等水力计算应符合 GB 50265的相关规定。 

6.3.4 涵洞、渡槽、倒虹吸等水力计算应符合 GB 50288的相关规定。 

7 河道治理 

疏浚 

7.1.1 对现状河道过流能力不达标的河段进行疏浚。 

7.1.2 疏浚中心线应光滑平顺，宜与设计洪涝水主流方向一致，交角不宜超过 15°。 

7.1.3 疏浚纵比降宜与河道天然比降基本一致。 

7.1.4 局部河段受土地、道路、房屋、厂房等限制时，可调整横断面型式。 

7.1.5 疏浚后应进行冲淤变化影响分析，保障岸坡稳定、交叉及临河建筑物安全，必要时应采取防护

措施。 

7.1.6 疏浚土宜资源化利用，包括农田改造、道路建设、园林绿化、砂石资源利用等。 

堤防 

7.2.1 新建堤防的堤身设计、堤基处理和已有堤防的加固措施，应符合 GB 50286的相关规定。 

7.2.2 新建堤防应使堤线平顺，少占耕地，避让文物，堤距满足设计行洪能力。 

7.2.3 新建堤防宜采用土堤，空间条件受限的村镇段可采用防洪墙。 

7.2.4 疏浚后行洪能力仍不达标的河段应论证退堤、堤防加培、跨河建筑物改建等工程方案。 

7.2.5 现有堤防加培时应优先布置在背水侧。 

7.2.6 景观要求高且堤防背水侧空间条件许可的河段，堤防可与微地形结合布置。 

护岸（坡） 

7.3.1 河道险工、弯道顶冲、岸坡坍塌等位置应进行岸坡防护。 

7.3.2 护岸（坡）稳定与结构计算应符合 GB 50707的相关规定。 

7.3.3 应优先采用生态护岸（坡）。 

7.3.4 稳定土质边坡宜采用植草护坡、连锁块护坡、石笼垫护坡等坡式护岸。 

7.3.5 放坡空间受限时，宜采用砌石挡墙、石笼挡墙、混凝土挡墙等墙式护岸。 

7.3.6 放坡空间受限且不便施工开挖时，宜采用管桩、板桩等桩式护岸。 

7.3.7 护岸（坡）基础应坐落于基岩上或埋至最大冲刷深度以下 0.5 m。 

水闸 

7.4.1 闸址选择、总体布置、结构设计、地基处理、监测设计应符合 SL 265的相关规定。 

7.4.2 安全鉴定为四类或功能明显丧失的水闸应进行拆除重建。 

7.4.3 干流洪水倒灌支沟淹没村庄、大片耕地时，宜设置沟口节制闸或整治支沟。 

7.4.4 新建堤防阻断原有排水流路时，应设置排水涵闸。 

7.4.5 平原区河道进行生态蓄水时宜采用水闸型式。 

农桥 

7.5.1 农桥的布置和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288的相关规定。 

7.5.2 农桥的设计洪水标准不应低于所跨河道的设计洪水标准，荷载等级应采用公路-Ⅱ级荷载标准。 

7.5.3 农桥两端应设置标志牌，标明只准通行的车辆类型或其载重后的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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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农桥上部结构采用预制梁板时，应结合当地交通运输条件选用合适跨径。 

其他 

7.6.1 泵站、倒虹吸和涵洞的布置和结构设计应分别符合 GB 50265、GB 50288的相关规定。 

7.6.2 对已有提水泵站，应复核河道治理对引水位和引水流量的影响。 

8 坑塘治理 

治理方案 

8.1.1 坑塘应根据主导功能进行分类设计，因地制宜提出治理方案。坑塘按主导功能可分为蓄滞雨水

坑塘、灌溉坑塘、种植养殖坑塘、景观坑塘。 

8.1.2 设计应确定合理的坑塘面积、容积指标，不应盲目扩大占地规模。 

8.1.3 应提出坑塘最高设计水位。蓄滞雨水、灌溉和景观坑塘的最高水位应控制在岸顶以下不小于 0.2 

m。种植养殖坑塘最高设计水位应根据生物生长习性进行设定。 

8.1.4 坑塘应根据功能需求并统筹空间环境条件确定平均设计水深。蓄滞雨水和灌溉坑塘应重点考虑

汇集雨水量或供水量、可用土地空间、岸坡稳定等因素。种植养殖坑塘应重点考虑水生生物生长适宜水

深、水体水质、岸坡稳定等因素。景观坑塘应重点考虑游人安全、岸坡稳定、水生植物配置等因素。 

8.1.5 坑塘宜与毗邻河道进行连通，集中连片坑塘之间宜进行连通。 

8.1.6 村庄内坑塘应关注除涝安全和公共空间共享性，充分发挥蓄滞村内雨水和改善人居环境作用。 

治理措施 

8.2.1 清淤 

8.2.1.1 应根据设计蓄水容积和淤积程度进行清淤，恢复或扩大原有容积。 

8.2.1.2 应根据种植养殖生物适宜水深要求和坑塘泄放水运行工况，分片区采用不同清淤深度。 

8.2.1.3 清淤应保障岸坡和滨水建筑物安全。 

8.2.1.4 清淤不应破坏坑塘天然防渗土层，无法避免时应采取防渗措施，可采用黏土、土工膜等进行

水平防渗，或者采用水泥土搅拌桩、铺塑等进行垂直防渗。 

8.2.1.5 弃土宜资源化利用，包括农田改造、堆肥、道路建设、园林绿化等。 

8.2.1.6 存在滨水建筑物且放空坑塘清淤施工时，应留出安全距离并控制放水速度。 

8.2.2 塘底与岸坡防护 

8.2.2.1 塘底不应进行硬化，养殖坑塘有特殊要求时除外。 

8.2.2.2 应优先选用生态护岸（坡），包括植草护坡、连锁块护坡、自嵌块挡墙护岸、石笼挡墙护岸

等型式。 

8.2.2.3 种植养殖、景观坑塘可根据生物生长习性、景观效果、亲水需求、方便管理等要求，选择混

凝土板护坡、台阶挡墙、板桩挡墙等硬质护岸（坡）型式。 

8.2.3 配套措施 

8.2.3.1 蓄滞雨水坑塘应设置排水设施，灌溉坑塘应设置引水、出水设施，种植养殖、景观坑塘应设

置引水设施。 

8.2.3.2 坑塘应设置管理道路，并因地制宜进行绿化。 

8.2.3.3 可采用草坡渗滤、人工湿地、曝气增氧等措施净化坑塘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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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水系连通 

规模与线路 

9.1.1 应从水资源合理利用、防洪减灾、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分析连通需求，合理确定连通工程的功

能、设计目标和连通建筑物规模。 

9.1.2 应综合分析水资源、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现有设施、施工条件、工程投资等因素，合理确定

连通线路，并优先采用自流引水线路。 

9.1.3 选择线路时，应充分利用现有河道（沟）、坑塘、水工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原有流路被堵塞时，

宜恢复原有流路。 

建筑物型式 

9.2.1 连通建筑物可选择明渠、箱涵或管道型式，空间条件许可时应优先采用明渠。 

9.2.2 应根据水系连通的功能和运行要求，合理布设进水闸、出水闸等控制建筑物。 

9.2.3 箱涵或管道的上覆土厚度应满足结构安全、农作物耕种、车辆通行等要求，并符合 GB 50014的

相关规定。 

影响分析 

9.3.1 水系连通不应造成水灾害转移、水权纠纷和重要生物栖息地损害。 

9.3.2 应分析连通工程对水资源调出区和调入区水质、生态环境的影响。 

9.3.3 应分析连通工程对区域排水的影响。 

10 水生态环境 

水环境治理 

10.1.1 集中排放的入河点源污染应进行截污纳管，将污水截留至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 

10.1.2 零散分布的入河点源污染宜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备、人工湿地、生物氧化塘等分散式处理方式。 

10.1.3 农村面源污染应因地制宜采用生态沟渠、生物塘、植被缓冲带等措施。 

水生态修复 

10.2.1 河流源头区、水源地、自然保护地等自然植被良好区域的河段，应优先采取封育保护措施。 

10.2.2 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应以小流域为单元加强生态建设，各类工程与植物措施应符合 GB 51018的

相关规定。 

10.2.3 地下水超采地区的河流应合理利用雨洪水、再生水。 

10.2.4 应在保障防洪除涝安全和土地空间许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修复深潭、浅滩、河湾、岸缘，形

成多样化生境。 

10.2.5 应仿照当地生态状况良好的典型河流水生植物群落，进行水生植物群落修复。 

11 人文景观 

景观方案 

11.1.1 应确定景观设计主题，提出总体布局和风貌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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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设计主题应彰显水文化和乡土文化。 

11.1.3 总体布局应考虑村镇分布和居民需求，合理利用水系自然特征进行功能分区和景观节点布设。 

11.1.4 风貌控制应维护乡村原始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特色，突出自然体验，不应布设过度人工化景观。 

11.1.5 景观方案设计应重点照顾农村老人与儿童休憩需求。 

11.1.6 河道内不应设置连续梯级景观大水面，平台、栈道、观景台等设施不应影响过流能力和堤防结

构安全。 

11.1.7 景观水体水质应符合 GB 55014的相关规定。 

景观节点 

11.2.1 节点位置应优先选择在滨水村镇、水利设施、文化遗产处。 

11.2.2 节点规模应统筹可用土地、居民数量、交通条件等因素确定，单个节点面积不宜超过 500 m
2
。 

11.2.3 节点设计应与古树名木、古桥、古渡口、古堰等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相结合。 

11.2.4 应合理利用亭廊、文化墙、雕塑、置石、宣传栏等形式进行科普和文化展示。 

11.2.5 应采用经济、耐久、防滑的场地铺装材料。 

11.2.6 宜结合植草沟、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设施进行排水布置。 

11.2.7 宜进行照明设计，可选用太阳能灯具或风光互补型灯具。 

植物配置 

11.3.1 应结合立地条件进行植物配置，并优先采用近自然布置方式。 

11.3.2 应采用乡土树种，比例宜大于 70%。 

11.3.3 应合理利用和保留现状片林和大树。 

11.3.4 水位变动区应选用抗冲刷、耐水淹的植物，水位变动区以上边坡和岸上应选用根系发达、固土

力强的植物。 

11.3.5 儿童活动场地和周边环境不应配置有毒、有刺的植物。 

11.3.6 种植养护期应不少于 1年。 

其他 

11.4.1 竖向设计应尊重原有地形地貌，保留场区现有主要排水通道，合理利用弃土塑造微地形。 

11.4.2 园路应与村内道路、生产道路、防汛管理路结合布置，兼作郊野绿道时宽度宜不小于 3.0 m。 

11.4.3 应因地制宜配置标识系统和公厕、停车场、垃圾箱、座椅等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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